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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據行政院國科家科學委員會函文

申請各科學園區事業公司進出口精

密儀器設備，於接獲申請函文後，承

辦人員確認班機、日期、時間、人員

借證及運送動線等資料，並依前揭資

料規劃運送安全維護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2. 運送安全維護工作簽奉核可後，通報

保安隊執行，另影送公關室辦理核

（借）臨時通行證。 

 

 

 

 

3. 保安隊勤務人員至貨運機坪協助精

密儀器設備機邊驗放，並派前導殿後

車引導離開機場轄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 該項勤務執行完畢後，勤務返隊及在

工作紀錄簿上註記，並將勤務規劃表

送行政科存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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